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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广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报废固定资产涉及的槟榔烘干机、烟囱、抽烟机、二手铲车等买卖合同


甲方（卖方）：文昌广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住    所：文昌市蓬莱镇槟榔加工厂（原新安小学）            
法定代表人：    黄良奉                        
社会信用统一代码：91460100MA5TWM1N1H                	
电话号码：                                  
                        
乙方（买方）：                          
住    所：                          	
法定代表人：                          
社会信用统一代码：                          
身份证号码：                          	
电话号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双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就文昌市人民法院根据调解协议书收归文昌广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报废固定资产涉及的槟榔烘干机、烟囱、抽烟机、二手铲车等资产买卖事宜签订本合同，兹双方共同遵守。
第一条  物品权属
1.报废固定资产涉及的槟榔烘干机、烟囱、抽烟机、二手铲车等资产根据海南省文昌市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2024)琼9005民初2216号相关规定，收归文昌广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所有。
2.本次出售经文昌广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会议决议，由甲方签署合同，对资产进行挂网处置。
第二条	物品基本情况
1.本期出售烘干机54台、烟囱2个、抽烟机3台、二手铲车1辆、其他铁皮等配件若干。
2.评估价值：经第三方有资质评估公司评估为人民币      元（见附件：评估报告）。
第三条	支付方式
1.成交价：人民币       元（大写:          元），不含税费，需要开具发票（普票或专票），相关税费由乙方承担。
2.支付方式：
投标前，需乙方到现场核实确认数量等现状，参与竞标即默认完成现场核验无异议。合同签订后3日内，乙方一次性将全部价款支付至甲方账户。
3.甲方指定如下账户为收款账户：
账户名：文昌广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账户：1015 3422 00000 148
开户行：海南农商银行文昌蓬莱支行
4.税费承担：甲乙双方根据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各自承担本合同约定所产生的各项税费。
第四条  设备交付
1.交付地点：文昌市蓬莱镇蓬莱村委会槟榔加工厂（原新安小学）。
2.交付时间：乙方应于合同签订后7日内接收烘干机等。
3.装卸责任：  
（1）乙方承担全部装卸、运输费用及安全责任；    
（2）装卸中因乙方操作不当导致的设备破损风险由乙方承担。  
[bookmark: _GoBack]4.逾期接收责任：乙方逾期接收烘干机等设备的，包括但不限于保管等责任由乙方自行承担；但甲方须尽合理保管义务，保管费每日 200 元由乙方承担。  
第五条	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应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地点向乙方交付烘干机等。
2.乙方应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价款。
3.因非甲方原因导致乙方无法及时处置的，由乙方自行承担一切责任。
第六条	违约责任
1.乙方未按照合同约定期限支付价款超过5日的，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合同，乙方每日应按未付价款总额1‰的标准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最高不超过合同总价款的30%。
2.若因甲方原因导致本合同无法履行，甲方应向乙方返还已收取的全部款项，并赔偿乙方因此遭受的实际损失，违约金最高不超过合同总价款的30%。
3.如任何一方违约，守约方为维护权益向违约方追偿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仲裁费、诉讼费、公告费、保函费、诉责险投保费、保全费、差旅费）均由违约方承担。
第七条  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
1.本合同如发生争议，各方协商解决，协商或调解不成，守约方可依法向甲方所在地（文昌市）人民法院起诉。
2.双方共同确认，本协议页首载明的各方通讯地址和双方企业机读或公民身份证所记载的地址均可作为送达催款函、对账单、法院或仲裁委员会送达司法文书的地址，因载明的地址有误或未及时告知变更后的地址，导致相关文书及诉讼、仲裁文书未能实际被接收的、邮寄送达的，相关文书退回之日即视为送达之日。
第八条	合同的生效
本合同壹式肆份，经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甲乙双方、镇政府、文昌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各壹份。
附件 : 资产评估报告

甲方法定代表人签名 :	  乙方法定代表人签名  :
（盖章）                           （签章） 
                        
签约日期：2026年   月   日      签约地点：文昌市蓬莱镇                                        
